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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文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关注创新药
主题

——医药生物行业周报（20260413-0417）

[Table_Rating]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主要观点

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迎重磅变革。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

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
全周期药品价格分类施策，给高水平创新药留足空间，鼓励企业持续

做好研发创新；同时，给其他药品划定了自主定价的规则，引导企业
公平合理定价。从全周期、全渠道、全领域的角度提出一系列举措。

重点环节药品价格方面，《意见》提出优化创新药等新上市药品首发
价格机制、发挥医保支付标准对药品价格形成的引导作用、健全药品

集中带量采购价格形成机制、完善药品挂网价格管理等措施，完善重
点环节药品价格政策。发挥相关主体作用方面，《意见》明确发挥医
疗机构专业作用、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格、用好网上药店价

格发现功能等措施，鼓励各类主体参与价格形成。关键领域药品价格

方面，《意见》强调促进创新药多元支付与价格合理形成、强化短缺
药保供稳价、加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价格管理、规范药品原辅料价

格行为，引导关键领域药品价格保持合理水平。

政策支持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的高水平创新药。根据国家医保
局，《意见》在创新药获批上市后的各个环节，进一步精准提出了支
持措施。在药品首发阶段，《意见》创新提出优化首发价格机制，目

前国家医保局正在研究制定药品首发价格机制文件，探索实行企业自
评临床价值和创新程度，积极支持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的高水平

创新药，在上市初期可以制定和高投入、高风险相适应的价格，价格

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企业可以根据真实世界研究的结果和临
床使用的效果，在首发价格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企业的定价行
为、价格水平接受各界监督、同行评议。在药品进入医保阶段，《意

见》强调要优化医保目录调整规则，兼顾患者获益和鼓励创新，谈判
形成的医保支付标准要合理体现药品的临床价值，谈判药品在非定点

医疗机构的销售价格可以不受医保支付标准的约束。对于基本目录外
的创新药，《意见》提出要加快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鼓励医药企

业、慈善组织、专项基金等社会力量为创新药使用者提供精准有效帮
扶等措施，有利于拓展创新药的支付渠道，引入多方参与支持创新药

高质量发展。在药品参与集采阶段，《意见》也强调，对供应多元、
上市多年的药品开展集中带量采购，特别明确集采不涉及创新药。在
常规挂网阶段，《意见》提出推动参比制剂、通用名药体现合理价格

梯度，体现对创新研发的支持。同时，《意见》提出要建立药品医保

价值评估制度，医保部门将依法推进药品真实世界的研究，以可靠可
信的真实世界数据，从临床有效性、创新性、可及性等多个维度客观

评价药品价值。

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意见》从全周期、全渠道、全领域的角度提出一系列举

措，对全周期药品价格分类施策，给高水平创新药留足空间，鼓励企
业持续做好研发创新。建议关注：恒瑞医药、中国生物制药、荣昌生
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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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eportInfo]相关报告：

《分级诊疗体系迎重要部署，关注基层医
疗资源配置优化、服务能力提升》

——2026年 04月 15日

《“AI+医药”领域发展迎新举措；首个国
产创新核药获批提升临床可及性》

——2026年 04月 08日

《多重共振催化，创新药产业链迎价值兑
现期》

——2026年 04月 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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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药品/耗材降价风险；行业政策变动风险等；市场竞争加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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